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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18 年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 
  本部現正審研上述條例草案，以期向議員提供意見。  
 
  現謹隨文附上一份附表，載列本部就上述條例草案的

英文文本在法律和草擬方面的觀察所得。祈請閣下盡早以中、

英文作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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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 
 
 
第 I 部︰法律方面的問題  
 
條例草案第 33 條  
 
1. 請解釋在《公司條例》 (第 622 章 )擬議新訂第 359(6)條下，

訂明對第 622 章第 359(2)(b)及 (3)(b)條的擬議修訂，以及
第 622 章擬議新訂第 359(3A)(b)(ii)及 (5)條，只就條例草案
(如獲通過的話 )第 33 條的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
年度而適用，原因為何，因為這與第 622 章擬議新訂
第 359(3A)條所載的其他條文的安排有別。  

 
條例草案第 34 條  
 
2. 為施行第 622 章第 359(2)(c)(ii)條，條例草案第 34 條建議以

第 622 章擬議第 360(2)條所載列的一組條件，取代第 622 章
第 360(2)(a)、 (b)及 (c)條現時訂明的 3 組不同條件。請澄清
建議作出上述改變的原因。  

 
條例草案第 64 條  
 
3. 本部察悉，第 622 章擬議第 619(4)(b)條是處理在訂明日期

之前開始存在，指明紀錄屬成員書面決議、成員大會的議事

程序的紀錄及公司唯一成員的書面紀錄的文本。第 622 章擬
議第 619(4)(b)(i)條提述《前身條例》 (第 622 章所界定者 )
第 153C(3)條，該條似乎是處理私人公司唯一董事的決定的
書面紀錄。謹請澄清。  

 
條例草案第 81 條  
 
4. 根據第 622 章第 792 條，如非香港公司違反任何相關披露規

定，該公司、其每名責任人及其每名授權或准許該公司違反

有關規定的代理人，均屬犯罪。本部察悉，條例草案第 81 條
建議在第 622 章加入新訂第 805A 及 805B 條，以賦權財政
司司長訂立規例，訂明非香港公司的披露規定及相關罪行，

而條例草案第 79 條建議廢除第 622 章第 792 條。謹請考慮，
將會根據第 622 章擬議新訂第 805A 條訂立的規例所施加的
刑事責任，除第 622 章擬議新訂第 805B 條所載者外，應否
擴大至涵蓋非香港公司每名授權或准許該公司違反有關規

定的代理人 (一如第 622 章第 792 條所訂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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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草案第 91 條  
 
5. 條例草案第 91 條建議修訂在《公司 (披露公司名稱及是否有

限公司 )規例》 (第 622B 章 )第 2(1)條 "註冊名稱 "的定義，以
容許兼有中文名稱及英文名稱的公司，可按照第 622B章第 3
及 4 條，在其註冊辦事處等地方只展示其中文名稱或英文名
稱，以及在其網站和業務信件等文件中只述明其中文名稱或

英文名稱。另一方面，條例草案第 8 條建議修訂第 622 章
第 81 條，其效力是如公司兼有中文名稱及英文名稱，其組
織章程細則須兼述明該中文名稱及該英文名稱。請解釋就公

司名稱訂定該等不同規定的原因。  
 
條例草案第 92 條  
 
6. 請澄清訂明第 622B 章擬議新訂第 4A 條只適用於有限公

司，而不是如第 622B 章第 3 及 4 條般訂明適用於公司的
原因。  

 
 
第 II 部：草擬方面的問題  
 
條例草案第 12 條  
 
7. 第 622 章第 171(4)條所訂的罪行，似乎並不涵蓋違反

第 622 章第 171(2)條下的規定，原因是第 622 章第 171(1)條
並無規定交付公司註冊處處長的通知須符合第 622 章
第 171(2)條。若當局的目的是該違反事項應屬第 622 章
第 171(4)條所訂的罪行，請考慮作出適當修訂，與例如
第 622 章第 142(1)及 (3)條和第 173(3)條相類似者。  

 
條例草案第 85 條  
 
8. 第 622 章擬議新訂第 357(4)(c)條訂明，在第 622 章第 9 部

中，對母企業或附屬企業的提述，須按照第 622 章附表 1
解釋。然而，本部察悉，在第 622 章附表 1 第 4(1)及 (2)條
下附屬企業的定義，是就第 622 章 (而非第 622 章第 9 部 )而
言而訂定的。應否修訂第 622 章附表 1 第 4(1)及 (2)條？  

 
條例草案第 91 條  
 
9. 根據第 622B 章擬議第 2(1)條， "註冊名稱 "就公司而言，定

義為該公司根據第 622 章用以註冊的中文名稱或英文名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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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如適用的話 )。鑒於公司可能只有中文名稱或英文名稱，或
兼有中文名稱及英文名稱，為清晰起見，請考慮修訂 "中文
名稱或英文名稱 (如適用的話 )"此一用語，以確保 "註冊名稱 "
的定義涵蓋所有上述 3 種情況。  


